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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 
女士 

： 
先生 

今天適逢大院第 11 屆第 4 會期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

員會」會議，啓明應邀列席就「太陽能光電板案場環評機制

與保護區廢棄物管理之檢討」專題報告，啓明深深感佩各位

委員對國家環境保護的關懷與支持，在此謹致敬意與謝忱。 

壹、 太陽能光電板案場環評機制 

為確保綠能發展需以環境保護為先，本部持續檢討精進

太陽光電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（環評）規定，並以科學監測與

實證研究作為政策調整之依據。近期針對嘉南地區水面型光

電設施受損事件及社會關注之水質議題，本部除完成多項實

地檢測外，並已啟動光電設施對環境衝擊之系統性研究，將

以科學證據、公開透明為原則，強化制度與監測。 

一、研議水面型光電納管以科學數據與社會共識為基礎 

本部於今（114）年1月修訂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

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》，新增太陽光電位於「環

境敏感區」及「山坡地」須進行環評。近期並啟動該認

定標準之總檢討，已於9月24日函請中央部會與地方政

府於10月底前提出修法建議，後續將依程序加速辦理。 

比較國內外環評制度，多數國家由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主責決策；我國環評由專業委員把關並具實質否決

權，因此社會期待及審查強度較高。有關太陽光電應否

實施環評與其規模，各國依土地條件與能源結構不同而

異，我國已相對嚴格。經查先進國家如美、德、日、韓

等並未明定水面型（浮動式）太陽光電應實施環評，惟

我國仍會以環境保護優先，依科學數據及社會共識，納

入本次修正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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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滯洪池與水庫監測結果均符合標準，未見污染風險 

水質監測方面，自114年7月14日至9月8日，本部針

對嘉南地區滯洪池（含新庄等）完成五次抽驗，僅少數

點位砷、錳略高，研判與自然背景值相關，整體遠低於

法規標準，未見污染風險。社群關注的新庄滯洪池附近

「紅色積水」，現場查核應土壤腐植酸所致，非光電設

施滲流；災損光電板與浮具均已清除，檢測資訊已於專

區公開。 

此外，烏山頭水庫（含水面型光電設置區）檢測結

果顯示，雖然天然有機質可能對比色法造成一定干擾，

但各項指標物質多為微量、接近偵測極限，符合飲用水

相關標準，不影響飲用水安全。近五年水庫透明度介於

1.4至1.8公尺，屬臺南各水庫前段水準，設置光電後亦

未有明顯變化。 

三、定期實測及情境試驗，將展開光電對環境衝擊研究 

本部已於阿公店與烏山頭水庫的上、下游及左右側

設點實測，今（114）年1月、3月完成採樣並分析12項

重金屬，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。同時，本部也將

光電板破碎後進行溶出與浸漬等情境試驗，以評估極端

條件下之環境風險，前者試驗結果未達有害事業廢棄物

認定標準，後者亦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。 

今年底開始，本部將啟動太陽光電對環境衝擊之研

究，將結合國內外專業研究者，蒐集各國相關的探討與

政策制定，包含（1）土地利用與地形地貌、2）水文水

質與水環境、（3）生態系與生物多樣性、（4）氣候與

微氣象、（5）全生命週期之能源與碳效益、（6）社會

影響與人文景觀、（7）施工噪音與擾動、（8）退役回

收與長期監測等，以建立可量化、可追溯的決策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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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保護區廢棄物管理之檢討 

一、檢警環跨域結盟及運用科技技術，建構非法棄置智慧防

制網路 

透過建置非法棄置智慧圍籬系統分析清運車輛行

車軌跡特徵、運用衛星影像變異點強化分析可能遭棄置

或掩埋廢棄物之座標位置、及檢警環結盟合作查緝環保

犯罪等積極作為，遏止非法棄置情事發生。 

二、建置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理系統，有效管理統整資訊 

本部環境管理署為妥善管理遭非法棄置廢棄物場

址，加速清理完成環境改善，已建置廢棄物非法棄置案

件管理系統，用以掌握全國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情形，

並訂定「廢棄物棄置案件錄案列管及解除列管原則」及

「地方政府辦理廢棄物棄置場址巡查及通報作業流程」

等規範，督導各地方環保局現勘確認、列管、定期巡查

廢棄物非法棄置或掩埋案件，並責成清理責任人依法完

成清理復原作業。 

三、主動公開非法棄置案件完整資訊，打造全民監督環境治

理 

為強化環境資訊揭露情形，本部環境管理署建置廢

棄物棄置案件管理系統，綜整各縣市廢棄物棄置案件地

點、廢棄物種類、清理情形與現場狀態等資訊，並主動

公開於網路供查詢，讓民眾更易於瞭解環境污染相關資

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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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動廢棄物清理法修正，建立提前假扣押與連帶責任新

制 

（一） 加重刑事責任與罰則： 

參考歐盟於2024年4月30日公布「刑事保護

環境指令」大幅強化環境犯罪之刑事責任與處

罰，以遏止環境犯罪案件日益增加之趨勢，修正

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，提升法定刑，將有期

徒刑最高刑度上限自5年提高至7年，以強化威嚇

效果。並考量於農地或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

區，犯有非法棄置、污染、回填或堆置廢棄物，

將造成環境或人體不可逆轉或長期實質損害，故

增訂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2項加重處罰條款，

明定對於農地或公告之環境敏感地區內有違法

行為，得加重其刑至1/2，以嚴懲重大環境不法

行為。 

（二） 提前假扣押及強化債權： 

為避免行為人於主管機關行政調查期間脫

產，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，賦予主管機

關於書面命處置義務人限期清除、處理及改善環

境時，併載明不依限履行義務時預估應繳之數

額；於該書面處分送達後即可向行政法院聲請假

扣押，可聲請假扣押保全債權之時點已較現行規

定大幅提前。 

（三） 課予複數行為人間連帶責任，及直接或間接控制

人事或財物者之連帶責任： 

因實務上行為人有多種規避清理廢棄物與

復原環境之責任，故修正第71條之1第1項、第2

項，納入對複數行為人、持有超過其已發行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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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或直接或間接

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之公司或股東等課

予連帶責任規定，避免行為人間爭執各自應分擔

之清理責任而影響清理時效，與避免行為人濫用

合併、分割公司法人格以規避責任之作法。 

（四） 加速環境復原： 

明定處置義務人間與負責人、直接或間接控

制公司人事或業務之股東負連帶責任。另賦予主

管機關為避免污染危害擴大，可採行緊急應變措

施，其費用由處置義務人負擔。 

參、 結語 

在再生能源推動與環境保護之間，政府將以科學證據、

透明公開與社會溝通為原則，持續研議精進環評認定標準，

並以常態監測與情境試驗確保水質與生態安全，同步推動長

期追蹤與回收機制，確保綠能發展需以環境保護為先。至於

防範非法棄置廢棄物部分，本部除持續精進非法廢棄案件之

查緝外，亦將以污染預防的角度，建置非法棄置智慧防制網

路，維護國土環境安全。 

 

以上報告，敬請指正提供意見。 

祝主席、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。 

 


